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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2020-23）、《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

（2020-25）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的最新进展 

根据公司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约定，

同心基金应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皇庭国际支付第三期 49%股权转让款；同心

再贷款应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向皇庭国际偿还完毕本金 339,717,542.00 元及

根据原借款合同计算至偿还完毕本金时应付的全部利息。 

同心再贷款已于近期陆续向皇庭国际支付欠款本金 157,000,000 元，其余款

项尚未支付完毕。 

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至今，同心基金累计已支付股权转让款 306,000,000

元；同心再贷款累计已支付欠款本金 173,863,358 元。 

上述同心再贷款应支付的款项，公司自 2020 年 7 月份起已多次发函催收。

公司近期收到同心再贷款的回复函，告知公司：因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，同心再

贷款客户资金流动性受到较大影响，回款周期延长，使得同心再贷款各项资金回

款有所滞后，导致同心再贷款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向皇庭国际支付完毕相关款项。

考虑到目前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，同心再贷款请求将上述未支付完毕的相关款

项延期陆续支付。 

公司尚在与同心再贷款就上述事项积极协商中。  

三、可能存在的风险  

上述相关款项延期支付事项尚在协商中，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根据本次

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同心再贷款出具的《关于催款函的回函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7 日 


